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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与当地渔馆老板有过节，竟在网
上散布渔馆使用潲水油的谣言，湖南岳
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名副局长日前
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

2011年1月，岳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副局长罗某与当地一家渔馆经营业主
有点过节，在网上以一个“荣家湾拾破烂
的人”的马甲向社会散布这家渔馆“使用
潲水油”的谣言。此帖一发，一些媒体纷
纷转载，使渔馆的名誉扫地，生意也一落
千丈。

当地技术监督部门闻讯后，依法对
这家渔馆进行突击检查，检查发现渔馆
使用的食用油全部合格，并将结果在网
上予以公布。但罗某又以“白发山人”等
马甲在网上继续跟帖、顶帖，并散布“技
术监督局被某某渔馆以60万元收买了”
等谣言，不仅使这家渔馆使用潲水油的
谣言没有被澄清，反而使渔馆背上了买
通职能部门，弄虚作假、愚弄消费者的名
声，在当地造成较坏的影响。

这起网络谣言事发后，该渔馆就向
属地派出所报案。但由于派出所网侦技
术薄弱，此案一直没有侦破。9月份，岳
阳市公安局终将“网络黑手”罗某锁定。
目前，罗某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
誉，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

湘一官员发帖造谣
损害店家信誉被拘

9 月 26日，
大黄鸭亮相北京
颐和园，正式与
游客见面。当天
早晨 7时，位于
17 孔桥至八方
亭之间的昆明湖
畔已来了不少看
客，其中还有一
队队打着小旗子
的“看鸭团”。

大黄鸭
““移居移居””颐和园

2 月 17 日零时许，被告人李
某某、王某、魏某某(兄)、张某某、
魏某某(弟)及李某等人到海淀区
成府路 35 号东源大厦地下一层
北京夜半酒吧饮酒消费。酒吧
服务员张某安排被害人杨某某
及徐某某一起喝酒、唱歌、玩游
戏。

凌晨3时30分许，呈醉酒状
态的杨某某在酒吧张姓服务员
的陪同下，乘坐魏某某(兄)驾驶
的车辆，先后来到海淀区金源时
代购物中心的金鼎轩餐厅及海
淀区人济山庄地下车库。

后李某与张姓服务员因故
先行离开，其他人乘坐魏某某
(兄)驾驶的车辆亦随后离开。途
中，杨某某发现张姓服务员不
在，在要求下车离开遭拒后呼
喊、踢踹、挣扎，但被强行摁压、
控制并殴打。

凌晨5时50分许，五名被告
人带着杨某某到达海淀区的湖
北大厦。魏某某(兄)使用他人身
份证办理了入住登记，并与张某
某先行进入房间。李某某遂与
王某、魏某某(弟)带着杨某某穿
过酒店大堂进入电梯。其间，李

某某紧抓杨某某手臂，夹拉着杨
某某前行，王某在另一侧协助控
制。电梯里，李某某有击拍杨某
某头面部动作。

杨某某被李某某拉拽进入
酒店房间后，被李某某等人要求
脱下衣服，其拒绝后遭李某某、
王某等人扇打、踢踹并被强行
脱光衣服。随后，李某某、王
某、魏某某(兄)、张某某、魏某
某(弟)依次强行与杨某某发生性
关系。其间，部分被告人有猥
亵行为。之后，李某某、魏某
某 (兄)拿出人民币 2000 元给杨

某某。7 时 30 分许，五名被告
人将杨某某带离湖北大厦，途
中将杨某某放下。

后经司法鉴定部门依法鉴
定，杨某某左眼上睑见片状皮
下出血(吸收期)、鼻背部见片状
皮下出血(吸收期)、左颞部及左
颧部见片状皮下出血(吸收期)，
身体损伤程度属轻微伤。2月21
日1时许，李某某、王某、魏某
某(兄)、魏某某(弟)被公安机关
抓获。当日 2 时许，在魏某某
(兄)协助下，公安机关将张某某
抓获。

◆◆ 法院公布的事实经过

9月 25日，记者从郑州大学官方网
站获悉，郑州大学校保卫处 5名保安队
员考取国内知名大学研究生。此消息一
出，引发网友关注和热议，而已接到录取
通知书的保安队员，仍坚守岗位，直到开
学在即，才结束手中的工作不舍离去。

据郑州大学发布的消息，该校保卫
处日前为王强强、张前进、赵威、冯阳、白
鹏飞这5名校卫队员举办了朴实的欢送
仪式。他们5人分别考取了西南政法大
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河海大学和郑州大学的研究生。

其中，王强强是2009年高中毕业后
就从农村老家来到郑州大学保卫处工
作，几年来，在完成保卫处繁重辛苦的值
班、巡逻工作之余，他没有一天放弃过学
习，靠自学考试先后获得了大学专科、本
科学历，并于今年 6月份以高分考取了
西南政法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硕
士研究生。王强强接到西南政法大学的
录取通知书后，仍然坚持保卫处暑期值
班工作，一直到 9月初才依依不舍地离
开了学校。

另外，张前进、赵威、冯阳、白鹏飞4
人均是河南某学院的本科毕业生。张前
进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
气工程学院控制专业录取；赵威被华南
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电子与通信工
程专业录取；冯阳被河海大学计算机与
信息学院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录取；白
鹏飞被郑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建筑与土
木工程专业录取。

根据郑州大学官方说法，郑州大学
给保卫处队员们的学习积极创造条件，
注重素质教育和人性化管理，为其业余
自学深造提供帮助。据了解，十几年来，
保卫处有多名队员通过自学获得大学本
专科学历，考取国家公务员，有的甚至考
取了重点大学的研究生。

近年来，大学校园里的保安通过自
身勤奋努力获得深造机会的例子不胜枚
举，据媒体报道，北京大学保安大队 17
年来走出了 300多名大学生，这些保安
员中有的取得了大专或本科学历，有的
还考上了重点高校的研究生。

而郑州大学5名保安集体考研成功
的消息也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热
议，不少人称他们为“学习工作两不误”
的“励志哥”，有网友分析称，或许是各种
原因促使他们这样的，许多人这么多年
一直在校学习，而他们却有转换的过程，
所以更加懂得珍惜。而同时，更有网友
表示，社会化的学习已经是大势所趋，受
高等教育的机会会越来越均等。

郑州大学现“励志哥”群体

5名保安考研成功

25日上午9时30分，李某某等五人强奸案在北京海淀法院公开宣判。法院以强奸罪分别判处被
告人李某某有期徒刑10年、王某等4人有期徒刑12年至3年（缓刑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被告人的
亲属，以及来自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组织和妇女权益保护组织的代表旁听了此案宣判。宣判后，李某某
等4名未成年被告人与其亲属进行亲情会见。宣判结束后，海淀法院举行了李某某等5人强奸案新
闻发布会。就案件审理情况和公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发布和说明。

被认定强奸 李某某获刑10年
其他4人分获最高12年最低3年(缓刑3年)不等的刑期

事发后，针对公诉机关对 5
人涉嫌强奸罪并构成轮奸的指
控，个别被告人家属提出 5人的
行为系嫖娼的辩解，引发公众对
事实真相的关注。

法院查明，5名被告人在侦
查阶段均曾供称看到其他同案
被告人与杨某某发生了性关系，
部分被告人有猥亵行为。李某

证言也证实，事后李某某在电话
中向其描述5名被告人将被害人
轮奸的事实，这一情节也得到魏
某某(兄)当庭供述的印证。

此外，李某某等人还多次对
杨某某实施暴力。在离开人济
山庄的途中、湖北大厦的电梯
里、酒店房间内，李某某、王某先
后有扇打、踢踹杨某某的行为。

被告人都曾供认，在宾馆房间
内，杨某某不愿脱衣服，躲到夹
缝角落后被强行脱掉衣服。

庭审中，李某某辩解称“进
入房间不久后就睡着了，没有与
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对此法院
表示，虽然从被害人内裤上没有
检测到李某某的精斑，但综合其
他被告人供述及当庭指证、被害

人陈述等证据，明确且稳定地证
明李某某第一个与被害人发生
性关系的事实，这些与李某某在
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也能够相
互印证。

法院认定，5名被告的行为
符合强奸罪的犯罪构成，且系二
人以上轮奸，应当以强奸罪论
处。

◆◆ 法院认定：5人系强奸而非嫖娼

法院认为，本案证据足以证
明多名被告人共同对被害人杨
某某实施了暴力。在车上、湖北
大厦的电梯里、过道及房间内，
多名被告人都对杨某某进行了
拉扯、殴打。多名证人也证实事
后见到被害人脸上有伤。此外，
医院的诊断也证明了被害人被
殴打及强暴的事实。

本案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

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违
背了被害人的真实意愿。从监
控录像中，可以看到被害人多次
身体后倾不愿向前行走，部分被
告人的供述也证实杨某某躲在
房间夹缝角，被强行脱去衣服，
在遭轮奸后，其用头撞电视柜或
墙壁的动作，均符合被强行发生
性关系后的反应特征。这些足
以证明被害人是在违背意愿的

情况下发生性关系的主观意志
状态。

法院认为，在案证据不足以
认定被害人存在过错。(1)陪酒
行为与发生性关系不存在直接
或必然的因果联系，不能将被害
人陪酒行为作为本案强奸行为
的诱因行为。(2)虽然酒吧张姓
服务员为几名被告人找来被害
人陪酒，但不能据此推定被害人

存在过错。(3)被害人对于本案
基本事实的陈述内容稳定，且得
到其他证据佐证。至于其关于
是否陪酒女、是否处女的陈述，
属于对个人隐私问题的回避，不
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更不能
以此认定系被害人的过错导致
本案发生。故对于该辩解和辩
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 被害人身份不影响此案事实认定

判决中，王某、李某某等人
分别被判处 12 年至 3 年(缓刑 3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同样的强
奸行为，为何判罚不一？

法院认定案发时，5名被告
人中，仅王某是成年人，其余 4
人均已满 14 周岁但未满 18 周
岁。而根据刑法第 17 条的规
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法院认定，李某某在共同犯

罪中属于犯意提起者、主要暴力
行为实施者，地位与作用明显大
于其他被告人，且无悔罪表现。
鉴于其犯罪时系未成年在校学
生，本着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
育和矫正原则，对其依法从轻处
罚，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

王某在共同犯罪中作用仅
次于李某某，属于主要暴力行为
实施者，且暴力行为对被害人伤

害较大，主观恶性较深。鉴于其
有一定悔过认识，量刑时酌予考
虑，判处其有期徒刑 12年，剥夺
政治权利两年。

而对于魏某某兄弟及张某
某三人，法院认定，三人均系在
校学生，认罪态度好，在庭前或
庭审中向被害人杨某某表示道
歉，并积极赔偿杨某某的损失，
杨某某也建议对三人从轻处罚，

本着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
和矫正原则，法院决定对三人依
法减轻处罚，并对其中主观恶性
和人身危险性小的张某某和魏
某某(弟)适用缓刑。

法院据此判决魏某某(兄)有
期徒刑 4年；判处张某某有期徒
刑 3 年，缓刑 5 年；判处魏某某
(弟)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 5名被告人为何量刑不一？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